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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000939      证券简称：凯迪退      编号：2020-109 

凯迪生态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第九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会议决议的公告 

 

  

 

特别提示： 

根据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（2018 年 11 月修订）》的

相关规定，公司股票退市整理期为三十个交易日。公司股票自 2020

年 11 月 5 日进入退市整理期交易的第一个交易日，预计最后交易日

期为 2020 年 12 月 16 日。 

敬请投资者审慎投资，注意风险。 

一、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

1、凯迪生态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凯迪生态”或

“公司”）于 2020 年 11 月 9 日中午向全体董事发出了召开第九届董

事会第三十五次会议的通知。 

2、会议于 2020 年 11 月 11 日以现场表决形式召开。 

3、会议应到董事 7 人，实到董事 7 人。 

4、本次会议由董事长孙守恩先生主持。 

5、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、行政法规、部门规章、规范

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。 

二、董事会会议表决情况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

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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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、审议通过了《关于聘请太平洋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为公司股份

转让服务机构的议案》 

表决结果：同意 5 票，反对 0 票，弃权 2 票 

董事王海鸥投弃权票，弃权理由：长城国瑞在合同约定期间履职

情况不清楚，当前与长城国瑞签署的协议尚未确认解除，在此情况签

署新的协议可能会产生纠纷。 

董事王伟投弃权票，弃权理由：议案 1未阐述清楚目前股转服务

机构长城国瑞合同履约和公司支付报酬的详细情况,无法判断解约并

聘请新的股转服务机构理由是否充分，故弃权。 

根据第九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的《关于公司股票暂停上

市后有关事宜的议案》（附件六、公告编号：2019-44 号、议案 20），

以及 2018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《关于公司股票暂停上市后有

关事宜的议案》（附件七、公告编号：2019-70 号、议案 16），公司

股东大会已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股票终止上市以及进入股份转让系

统的有关事宜。 

公司董事会根据股东大会的授权，决定聘请太平洋证券股份有限

公司为公司股份转让服务机构。委托该机构提供进入全国中小企业股

份转让系统 （以下简称“股份转让系统”）挂牌转让服务，并授权

其办理证券交易所市场登记结算系统的股份退出登记，办理股份重新

确认及股份转让系统的股份登记结算等事宜，以及第一年的持续督导

等工作。 

 

2、审议通过了《关于下一步重点工作安排的议案》 

表决结果：同意 7 票，反对 0 票，弃权 0 票 

下一步重点工作安排：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，继续按照 2018 年

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《关于凯迪生态开展司法重整工作相关事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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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提案》（公告编号：2019-70 号、议案 17）推动工作。经董事会充

分研究、讨论，对退市整理期内及退市后公司的重点工作进行了安排。 

三、董事会讨论事项的决定情况 

董事会还讨论以下几个事项，形成了决定。 

1、关于对《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召开日期》董事会讨论事项的

意见 

董事长孙守恩、董事方宏庄意见： 

面对公司退市摘牌情形，给股东、债权人以及燃料供应商等利益

相关方明确的未来发展方向是开好 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前提。基

于此前提，需要符合以下条件：（1）遵守《深圳证券交易所退市整

理期业务特别规定（2017 年修订）》（以下简称《特别规定》）第

十四条第四款“退市整理期（预计最后一个交易日为 12 月 16 日）公

司不筹划、不进行重大资产重组等重大事项的声明”的规定，和《公

司章程》第五十九条“公司董事会和其他召集人应采取必要措施，保

证股东大会的正常秩序”的规定；（2）司法重整申请和受理不因关

联方资金占用的问题而受到影响（预计为 12 月 17 日及以后）；（3）

有时间与股东、债权人磋商司法重整的可行性，落实政府提出的“保

实体、保民生”的工作要求；（4）可以在股东大会上回答股东、债

权人有关公司下一步发展方向的提问；（5）符合《公司法》等相关

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等规定。 

在满足上述条件的情况下，如按原计划年度报告披露后最迟两个

月内召开股东大会，就不能在股东大会上给股东、债权人以及燃料供

应商等利益相关方明确的未来发展方向，而延期至 2020 年 12 月 31

日召开 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，时间更为合适。 

独立董事何威风、独立董事王学军、独立董事张荣芳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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凯迪生态现处于退市整理期，公司内外情况复杂。为最大程度保

护广大投资者利益，需要认真准备 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。 

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需要符合以下条件：（1）遵守《公司法》、

《深圳证券交易所退市整理期业务特别规定（2017 年修订）（以下

简称〈特别规定〉》以及公司章程等规定。《特别规定》第十四条第

四款规定“退市整理期公司不筹划、不进行重大资产重组等重大事项

的声明”；《公司章程》第五十九条规定“公司董事会和其他召集人

应采取必要措施，保证股东大会的正常秩序”。（2）继续推动 2018

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《关于凯迪生态开展司法重整工作相关事

宜的提案》工作的需要充分时间和充足准备。 

为了满足上述条件，本人认为延期至 2020年 12月 31日召开 2019

年年度股东大会，时间更为合适。 

董事王海鸥： 

本董事认为：如符合监管部门的相关规定，建议选择 12 月 31 日

召开股东大会。 

董事王伟： 

如符合监管部门的相关规定，建议不晚于 2020 年 12 月 31 日安

排召开股东大会。 

董事会 5 票认为：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延期至 2020 年 12 月 31

日召开，时间更为合适。因此，董事会决定公司 2019 年年度股东大

会延期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召开。 

 

2、关于对《武汉凯迪电力环保有限公司提交的股东会议题》董

事会讨论事项的意见 

董事长孙守恩、董事方宏庄意见： 

本人认为，公司作为武汉凯迪电力环保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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迪环保”）持股 20%的股东，有权利向凯迪环保公司提出完善公司治

理结构的要求；有权利向凯迪环保公司提出全面审计、与公司进行财

务核对、确定应分红金额等要求。此举也有效避免了凯迪环保公司对

凯迪生态产生资金占用的嫌疑。 

独立董事何威风： 

本人认为，武汉凯迪电力环保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凯迪环保”）

应依据《公司法》等法律法规，完善公司治理结构，维护股东权益。

作为凯迪环保持股 20%的股东，凯迪生态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凯

迪生态”）依法要求对凯迪环保的会计账户处理进行全面审计；并与

凯迪生态进行财务核对，确定凯迪生态应分红金额，避免凯迪环保公

司对凯迪生态产生资金占用问题。 

独立董事王学军： 

本人认为，武汉凯迪电力环保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凯迪环保”） 

应依据《公司法》等法律法规，完善公司治理结构，维护股东权益。

同时，作为凯迪环保持股 20%的股东，凯迪生态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

简称“凯迪生态”）依法要求对凯迪环保的会计账户处理进行全面审

计；并与凯迪生态进行财务核对，确定凯迪生态应分红金额，避免凯 

迪环保公司对凯迪生态产生资金占用问题。  

独立董事张荣芳： 

本人认为，公司作为武汉凯迪电力环保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凯

迪环保”）持股 20%的股东依法享有相关权利，要求凯迪环保公司完

善公司治理结构；并全面审计，与凯迪生态股份有限公司进行财务核

对，确定其应分红金额，避免凯迪环保公司对我司产生资金占用的嫌

疑。 

董事王海鸥： 

经查阅凯迪生态董事会议事规则，对参股公司股东会表决不在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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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会职权范围内。按照公司经营层意见，以凯迪生态作为凯迪环保的

股东身份要求凯迪环保完善公司治理结构；对凯迪环保进行审计，并

提出分红要求。 

董事王伟： 

支持公司作为武汉凯迪电力环保有限公司小股东，提出核实账

务，要求分红等合法诉求。 

 

董事会意见：以凯迪生态作为凯迪环保的股东身份，向凯迪环保

公司提出完善其公司治理结构的要求；向凯迪环保公司提出全面审

计、与我公司进行财务核对、确定应向我公司分红金额等要求。此举

才能有效避免凯迪环保公司对我公司形成资金占用的嫌疑。 

 

四、备查文件 

经与会董事签字的董事会决议 

经与会董事发表意见的签字文件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

凯迪生态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    

2020 年 11 月 12 日             


